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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以下简称 CCAR-61 部）

中，针对驾驶员执照训练目的和要求，将按照 CCAR-23 部审定为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或通勤类飞机和按照 CCAR-25 部审定为

运输类飞机以外经审定合格的小型固定翼航空器定义为初级飞

机。 

根据中国民航适航审定规则，除 CCAR-23 部和 CCAR-25 部审

定的飞机类别外，还规定了初级类飞机（AC-21-AA-2009-37）、甚

轻型飞机（AC-21-AA-2009-05R1）、超轻型飞机（AC-21-06）以及

轻型运动飞机（AC-21-AA-2015-25R1）的适航审定标准。 

为明确概念，避免混淆，本咨询通告所述的初级飞机包括上

述初级类、甚轻型、超轻型和轻型运动等轻小型飞机。 

近年来，随着轻小型飞机型号设计的优化、制造工艺的进步

以及飞机材料的改进，越来越多电子化集成度高、飞行性能优越

的轻小型飞机型号在通用航空市场相继出现。为激发我国通用航

空产业潜能，促进国产航空器制造业和飞行训练的发展，民航局

自 2018年起试点使用初级飞机进行私用驾驶员执照飞行训练，大

幅拓宽了私照训练使用机型范围，目前整体运行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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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为进一步促进通用航空发展，逐步推进初级飞机的应用工作，

同时确保飞行训练的安全和质量，有序开展初级飞机用于飞行训

练的适用性评估工作，明确使用初级飞机实施商用驾驶员执照和

仪表等级训练的要求、标准和程序，特制定本咨询通告。 

3 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 CCAR-61 部定义的初级飞机，拟实施

飞机类商用驾驶员执照和仪表等级训练的适用性评估工作。其中，

实施运动驾驶员执照和私用驾驶员执照训练使用的初级飞机，不

适用于本咨询通告。 

由于面向 CCAR-121 部运行的航线运输驾驶员（飞机）整体课

程和飞机类别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课程的训练质量直接关系运

输航空安全，故此类课程的所有训练阶段仍需使用飞机进行训练，

不适用于本咨询通告。 

4 参考文件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部）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规定》（CCAR-23

部）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CCAR-61 部）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CCAR-91 部）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CCAR-14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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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要求 

5.1 基本条件 

拟实施商用驾驶员执照和仪表等级训练的初级飞机，应满足

下列基本条件： 

1. 构型要求 

（1） 具备前三点式起落架。 

（2） 具备可收放式襟翼。 

（3） 具备封闭式驾驶舱。 

（4） 具有至少两个左右布局的驾驶员座位，并且具有发

动机操纵装置和飞行操纵装置。这些操纵装置应当

位于从两个驾驶员座位处均能进行方便、正常操作

的位置上。 

（5） 至少在两个驾驶员座位上有足够的视野，使得每个

驾驶员都能够进行安全操作。 

2. 性能要求 

（1） 最大起飞重量不小于 550 公斤。 

（2） 商载不小于 200公斤。 

（3） 最大航程不小于 700 公里。 

（4） 最大续航时间不小于 4小时。 

（5） 巡航速度不小于 95 海里/小时（真空速）。 

（6） 最大演示侧风限制不小于 7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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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估要求 

1. 对于商用驾驶员执照和仪表等级训练，如按照目视飞行规

则或仪表飞行规则运行，则拟使用的初级飞机应当满足中

国民航适航管理部门批准的相应机型运行限制要求；如只

按照模拟仪表飞行规则运行，则拟使用的初级飞机应当安

装相应仪表设备并确保工作正常，而无需具有适航审定的

仪表飞行规则运行能力。 

2. 拟用于昼间训练的初级飞机应通过本咨询通告初级飞机

适用性文件评估和昼间训练飞行评估。 

3. 拟用于夜间训练的初级飞机除满足本咨询通告昼间训练

种类的相关要求外，还应通过夜间训练飞行评估。 

4. 拟用于仪表等级训练的初级飞机除满足本咨询通告昼间

训练种类的相关要求外，还应通过仪表等级训练飞行评

估。 

5. 通过评估的初级飞机，根据其评估适用种类，可以用于除

螺旋科目外的相应商用驾驶员执照或仪表等级训练、检查

和考试。 

6. 未通过评估的初级飞机不得实施任何商用驾驶员执照和

仪表等级训练、检查和考试。 

7. 飞行评估过程中所产生的初级飞机运行费用和发生意外

导致的损失由相应制造厂家志愿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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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估程序 

6.1 政策咨询 

有意开展初级飞机适用性评估的制造厂家，可以向民航局飞

标司咨询有关初级飞机适用性评估的标准和程序，获取相关规范

性文件和政策信息。 

6.2 评估请求 

对于每个拟开展适用性评估的初级飞机型号，由相应的制造

厂家自愿向民航局飞标司提出评估请求，填写初级飞机适用性评

估请求单（详见附件 1），并提供相应机型型号合格/认可证明材

料（含数据单）。 

6.3 文件评估 

民航局飞标司收到制造厂家提供的相应材料后，确认材料是

否完整，并指定相应的初级飞机适用性评估专家进行文件评估。 

文件评估应根据本咨询通告第 5.1 款的要求评估初级飞机的

构型和性能符合性，完成初级飞机适用性文件评估工作单（详见

附件 2）。 

6.4 飞行评估 

通过文件评估后，由制造厂家指定的飞行员担任机长，配合

民航局飞标司指定的评估专家共同实施飞行评估。制造厂家指定

的飞行员应至少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并具有与评估机型相应的

类别和级别等级。 

飞行评估应根据本咨询通告第 5.2 款的要求和请求的适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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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评估初级飞机的飞行科目符合性，完成初级飞机适用性飞行评

估工作单（详见附件 3）。 

6.5 确认和公布 

民航局飞标司根据评估专家提交的评估报告和评估工作单，

确认评估结论。 

对于通过评估的初级飞机制造厂家和型号信息清单，及其评

估适用种类将公布在民航局飞标司飞行员信息咨询网站

（http://pilot.caac.gov.cn），并根据评估工作进展进行不定期

更新。 

7 施行日期 

本咨询通告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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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初级飞机适用性评估请求单 

中国民用航空局初级飞机适用性评估请求单 

制造厂家信息 

厂家名称 

 

所在国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初级飞机基本信息 

型号 

 

商用名称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数量 

适航审定类别 

初级类飞机     甚轻型飞机     超轻型飞机     轻型运动飞机 

型号合格/认可证 

型号合格证 
编号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型号认可证 
编号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运行限制 昼间目视     夜间目视     昼间仪表     夜间仪表 

评估请求信息 

适用种类 昼间训练     夜间训练     仪表等级训练 

仪表进近类型（仅

限仪表等级训练） 

精密/非精密 导航源                                   

精密/非精密 导航源                                   

精密/非精密 导航源                                   

制造厂家负责人声明 

我代表制造厂家向中国民用航空局提出上述评估请求，并保证本表所填内容完全属

实，并愿意承担一切因为信息不实造成的后果。 

制造厂家负责人签字 

 

职务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型号合格/认可证明材料（含数据单） 

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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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家报告 

评估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评估地点 

 

航空器型号 

 

航空器登记号 飞行时间 

适用种类 昼间训练     夜间训练     仪表等级训练 

评估结论 通过         不通过 

评估专家签字 执照编号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初级飞机适用性文件评估工作单 

初级飞机适用性飞行评估工作单 

其他材料                                                                  

 

民航局飞标司意见 

同意 

适用种类 

昼间训练     夜间训练     仪表等级训练 

备注 

 

不同意 

原因 

 

 

 

监察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9 

附件 2 初级飞机适用性文件评估工作单 

中国民用航空局初级飞机适用性文件评估工作单 

机型信息 

制造厂家名称                                                       

初级飞机型号                        商用名称                       

评估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评估地点                                                           

评估项目 

评估结论 

备注 
通 

 

过 

不

通

过 

不

适

用 

文件要求 

型号合格/认可证明材料     

文件符合性     

构型要求 

具备前三点式起落架     

具备可收放式襟翼     

具备封闭式驾驶舱     

具有至少两个左右布局的驾驶员座位，并且具有发动机操

纵装置和飞行操纵装置。这些操纵装置应当位于从两个驾

驶员座位处均能进行方便、正常操作的位置上 

   

 

至少在两个驾驶员座位上有足够的视野，使得每个驾驶员

都能够进行安全操作 

   
 

性能要求 

最大起飞重量不小于550公斤     

商载不小于200公斤     

最大航程不小于700公里     

最大续航时间不小于4小时     

巡航速度不小于95海里/小时（真空速）     

最大演示侧风限制不小于7米/秒     

评语及结论 

评    语： 

 

 

结    论：通过          不通过 

评估专家签字：                           执照编号：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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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初级飞机适用性飞行评估工作单 

中国民用航空局初级飞机适用性飞行评估工作单 

所用设备 

初级飞机型号                        初级飞机注册号                 

评估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评估地点                                                           

评估项目 

评估结论 

备注 
通 

 

过 

不

通

过 

不

适

用 

昼间训练 
注：该部分内容适用于所有适用

种类的飞行评估。 

I.起飞、着陆和复飞  

A.正常和侧风起飞和爬升     

B.正常和侧风进近和着陆     

C.松软跑道起飞和爬升     

D.松软跑道进近和着陆     

E.短跑道（条件受限区域-水上飞机）起飞和最佳性能爬升     

F.短跑道（条件受限区域-水上飞机）进近和着陆     

G.平静水面起飞和爬升（水上飞机）     

H.平静水面进近和着陆（水上飞机）     

I.波浪水面起飞和爬升（水上飞机）     

J.波浪水面进近和着陆（水上飞机）     

G.侧滑法着陆     

K.180°无功率精确进近和着陆     

L.复飞/中断着陆     

II.性能机动动作  

A.大坡度盘旋     

B.急盘旋下降     

C.急上升转弯     

D.懒“8”字     

III.小速度飞行和失速  

A.小速度机动飞行     

B.无功率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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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带功率失速     

D.加速失速     

D.交叉控制失速     

E.升降舵配平失速     

F.二次失速     

IV.基本仪表飞行  

A.直线平飞     

B.恒定空速爬升     

C.恒定空速下降     

D.转到预定航向     

E.改出不正常飞行姿态     

V.应急操作  

A.紧急下降     

B.紧急进近和着陆(模拟)     

C.系统和设备故障     

D.应急和救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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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 

评估结论 

备注 
通 

 

过 

不

通

过 

不

适

用 

夜间训练 
注：该部分内容仅适用于夜间训

练的飞行评估。 

VI.夜间运行  

飞机内部照明     

飞机外部灯光     

夜间滑行     

夜间起飞和爬升     

夜间进近和着陆     

夜间复飞     

发电机失效     

仪表等级训练 
注：该部分内容仅适用于仪表等

级训练的飞行评估。 

VII.仪表等级  

与仪表飞行规则操作相关的航空器系统     

航空器飞行仪表和导航设备     

仪表座舱检查     

等待程序     

切入并保持某个导航设施的方位线／径向线和 DME 弧     

精密ILS仪表进近     

两种及以上非精密仪表进近     

中断进近     

盘旋进近     

完成直接进近或盘旋进近后着陆     

无线电失效     

陀螺姿态仪故障、航向指示器故障     



征
求
意
见
稿

13 

 

评估项目 

评估结论 

备注 
通 

 

过 

不

通

过 

不

适

用 

综合评估 注：该部分内容适用于所有适用

种类的飞行评估。 

飞行操纵系统     

飞机重量与平衡     

无线电通讯和ATC灯光信号     

飞机操纵性     

飞机抗侧风能力     

评语及结论 

评    语： 

 

 

 

结    论： 

适用种类：昼间训练  夜间训练  仪表等级训练 

 

通过      不通过 

 

厂家飞行员签字：                         执照编号：                         日期：                 

 

评估专家签字：                           执照编号：                         日期：                 

 




